
附件：

岳峰镇消防安全委员会主要职责

主要职责

1、组织开展经常性的消防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的消防安全意识，并指导、支持和帮助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开展群众性的消防工作；

2、建立岳峰镇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责任区三级消防安全责任网络，并建立消防应急救援体系，接受119指挥中心统一调度；

3、每季度组织各相关部门开展一次消防安全抽查，在重大节日、火灾多发季节组织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发现火灾隐患，应当责令及时改正；对重大火灾隐患，应当同时依法向区应急管理局、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等部门报告或者移交。消防监督抽查、检查应做抽查、检查记录；

4、根据需要建立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配置相应的消防装备，设置消防器材存放点；

5、针对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存在的消防安全通道不畅通、乱搭乱建建筑物和构筑物、私拉乱接电器线路等消防安全隐患以及经营场所存在的消防违法行为，制定切实有效的整治措施，分期分阶段进行整治，消除消防安全隐患；

6、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